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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借書規則 
92 年 7 月 11 日 91 學年度第 6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5 月 28 日 92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10 月 19 日 93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5 月 24 日 93 學年度第 1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6 月 9 日 94 學年度第 2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1 月 8 日 96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7 月 8 日 96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2 月 9 日 98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2 月 22 日 100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6 月 19 日 102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諮詢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 年 7 月 22 日 102 學年度第 1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0 月 29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諮詢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1 月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 年 11 月 27 日 104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諮詢委員會議通過 

104 年 12 月 8 日 104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 12 月 6 日 105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 年 12 月 5 日 106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6 月 19 日 106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1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2 月 12 日 107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6 月 4 日 107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7 月 6 日 109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6 月 7 日 110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 年 12 月 16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諮詢委員會議通過 

112 年 4 月 11 日 111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讀者參考研究及閱覽所藏圖書資料，

特依圖書館法第八條訂定「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借書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本館開放借閱圖書時間為： 

一、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十分至下午九時五十分。 

二、週六、週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三、寒暑假依學校上班時間，另行公告。 

四、國定、校定假日不開放。 

五、每月最後一個週日訂為清潔日，不開放。 

第三條 凡借書應憑證親自辦理，其規定如下： 

一、教職員工（含約用人員）學生均應憑本校核發之教職員工生證借書；宜大之友憑

本校核發之國立宜蘭大學之友證借書。 

二、本校兼任教師、專案計畫研究助理、準研究生，由各相關單位出具身份證明書及

負責歸還承諾書，向本館辦理借書證。 

三、本校退休人員憑退休證及身份證件，向本館辦理借書證。 

四、校友憑畢業證書影本及身份證件，向本館辦理借書證，並繳交保證金二千元整；

若以宜蘭大學悠遊認同卡登錄為借書證，得享免繳交保證金二千元。 

五、本校教職員工眷屬，由該教職員工出具身份證明文件及負責歸還承諾書，向本館

辦理借書證。 

六、其他校外人士，凡年滿十六歲之個人憑身份證件，向本館申請民眾借書證，並繳

交年費五百元整及保證金二千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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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上各類型讀者(除本校學生外)借書證，可選擇由本校核發之借書證或持宜蘭大

學悠遊認同卡及身分證件向本館申請登錄為借書證，但需擇一使用。 

八、借書證件限本人使用，禁止轉借或交換，違反規定者，本館即停止其借書權利一

個月。 

九、借書證件應妥為保管，如有遺失，應立即通知本館，持借書證者向本館申請補發

並繳交補證費用一百元整。其在掛失前因證件遺失致使本館蒙受圖書損失時，原

持證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四條 借書冊數及期限相關規定如下： 

一、專（兼）任教師：借出圖書總冊數為四十冊，借期六十天。 

二、研究生：借出圖書總冊數為三十冊，借期三十天。 

三、學生（研究生除外）：借出圖書總冊數為十五冊，借期二十一天。 

四、本校員工（含約用人員）：借出圖書總冊數為二十冊，借期三十天。 

五、建教合作及專案計畫研究助理、準研究生、本校校友、退休人員及教職員工眷屬

及民眾：借出圖書總冊數為十冊，借期二十一天。 

六、館際互借圖書單位借出圖書總冊數及借期，依各單位合約分別辦理。 

七、宜大之友：借出圖書總冊數為十 冊，借期三十天。 

第一項各款所稱「借出圖書總冊數」不含家用版視聽資料之借出件數。 

第五條 借書到期如欲續借時，應於到期日前三日內（含到期當日）辦理續借。並自續借當日

起計算新的到期日。讀者可自行於線上辦理續借，或親自到館辦理，續借以三次為限。

但如該書已有他人預約，或該書已逾期，不得續借。 

第六條 讀者得預約圖書，預約冊數每人以五冊為限。凡預約書到館後，系統除將自動顯示訊

息於個人借閱紀錄外，本館並以電子郵件通知讀者。預約書到館逾四日未借書者，以

棄權論；並依序通知次位預約者借書。 

第七條 借閱圖書須於規定期限內歸還，如有逾期，除停止其借書權，並課以逾期金，逾期一

日每冊課逾期金新臺幣五元整（休館日不計），以不超過圖書定價為限。待歸還圖書及

繳清逾期金後，即恢復借書權利。 

第八條 逾期日數及逾期金之計算： 

一、以到期日之次日起算，不滿一日以一日計。 

二、休館日不計。 

三、凡逾期七日內歸還圖書者，不課逾期金。 

四、逾期超過七日，則自第一日（即到期日之次日）起計算逾期金額，採累計制。 

五、逾期金之計算，若有特殊狀況者，以專案方式專簽辦理。 

第九條 讀者借閱之圖書遺失、毀損時，應賠償原圖書，惟： 

一、遺失精裝本，不得以平裝本賠償。 

二、如有新版，得以新版取代。惟套書如賠新版應賠全套，並不得主張該殘存之圖書

或全套書之殘存本的權利。 

三、遺失或損毀圖書之附件視同原圖書遺失或損毀。 

無法依前項方式賠償時，依下列原則以金錢賠償之： 

一、本館紀錄之原圖書價格，臺灣出版地區圖書以三倍計價，大陸出版圖書以五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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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國外出版圖書以二倍計價。 

二、無法查得原價格之圖書，以頁數計價。頁數不足一百頁者以一百頁計，頁數不明

者以三百頁計。臺灣地區出版圖書每頁以新臺幣三元計，大陸地區出版圖書每頁

以新臺幣五元計，國外出版圖書每頁以新臺幣十元計。 

第十條 如遺失圖書而不來館辦清手續，除照章賠償外，仍需按日累計逾期金（詳見第八條）。 

第十一條 凡特藏圖書、教師指定參考用書、公播版視聽資料、期刊、學報及報紙等均不外借。

館藏單位若有特殊需要，從其規定。 

第十二條 視聽資料之使用、出借件數、借期、續借、逾期金計算、遺失賠款等規則，由本館

另訂之。 

第十三條 已借出之圖書如被列入教師指定參考用書或其他必要情況時，本館得隨時要求讀者

提前歸還。讀者應於本館通知日起七日內歸還，未按時歸還即視同逾期，並不得以

本規則第四條之借期提出異議。 

第十四條 教職員工離職，務必還清所借圖書，如有借閱圖書資料逾期應繳清逾期金，始得辦

理離職手續。 

第十五條 本規則經圖書諮詢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